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设立监事会的说明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新<公司法>配套制度规

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》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龙

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、“发行人”）实际情况，

公司已取消监事会的设置，公司不设立监事会，原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

员会行使。

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，发行人不设立监事会相关安排对公司经营状况、偿债

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，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，仍满足公司债券

法定发行条件。

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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